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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规范和指导既有公共建筑运行调适工作，提高公共建筑绿色运行维护水平的提高，减少能耗和降低碳排放，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既有公共建筑用能系统及相关系统调适。
1.0.3  北京既有公共建筑用能系统调适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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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  既有公共建筑用能系统调适 energy-use system commissioning of existing public building
在公共建筑运行维护阶段，通过规划、调查、实施、验证等调适程序与方法，根据用户及用能系统使用需求，实现建筑物舒适、安全、高效地运行和控制的流程管理与技术方法。
2.0.2  建筑用能系统 energy-using system
建筑暖通空调系统、电气和照明系统、可再生能源系统等建筑能源使用系统和影响上述系统能源使用量、效率、效果的建筑围护系统、智能化系统等的统称。
2.0.3  持续调适 on-going commissioning
建筑运行阶段开展持续性的调查、监测、分析、实施以提升建筑运行性能的过程。
2.0.4  单机调适 single machine commissioning
检查单个建筑用能设备或系统组件的安装和运行指标以验证其达到设计要求，包括功能组件的安装检查、试运行检查以及静态性能指标的验证和寻优。
2.0.5  联合调适 joint commissioning
检查多个建筑用能系统集成后的运行指标，包括独立系统、多系统集成的静态性能指标和动态性能指标验证和寻优。
2.0.6  季节性调适 seasonal commissioning
在不同气象条件下，建筑用能系统静态性能指标和动态性能指标进行验证和寻优的过程。


3 [bookmark: _Toc227681773][bookmark: _Toc217561657][bookmark: _Toc217561591][bookmark: _Toc217561886]  基本要求
3.0.1  建筑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应实施调适：
 该建筑的能耗水平高于北京市民用建筑能耗标准的约束值；
 该建筑整体或某些区域舒适性无法满足要求；
 该建筑用能系统或部分设备与组件无法正常工作或故障率高于正常水平；
 该建筑部分或全部使用功能发生改变，相应建筑用能系统完成改造更新；
 业主或建筑运营方有意向提升建筑的运行能效、舒适性、低碳水平及安全可靠运行等级，希望通过调适降低能耗，碳成本与运营成本。
3.0.2  调适工作适应以提高建筑物整体能源使用效率、设备使用效果和建筑舒适性为目标。
3.0.3  调适工作应包含对建筑用能系统的性能进行持续跟踪、季节性测试与验证，处理施工阶段质量问题及调试遗留问题，对调适结果进行评估，并优化运行策略。
3.0.4  调适工作应分为计划、调研、实施和持续调适阶段。
3.0.5  调适工作的计划阶段应编制调适需求书，调适需求书根据调适目标、定位和要求编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项目概况；
 各建筑用能系统设备性能、节能环保、室内环境、舒适等总体目标及关键时间节点的控制目标；
 具体设备或系统性能控制指标、平衡调适指标、系统性能指标、室内效果验证指标等；
 室内温度、相对湿度、风速、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等环境参数目标；
 时间要求、安全要求、交付成果要求及培训要求；
 项目投入或经济性指标要求；
 调适需求的确认、更新要求；
  验收方法与标准。
3.0.6  调适工作的调研阶段宜制定调适方案，调适方案根据调适预检查结果编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调适目标；
 调适范围；
 调适工作验收流程和标准；
 调适团队组织结构和各方职责；
 调适实施计划和关键节点时间；
 调适仪器清单和精度要求；
 调适流程和调适表格。
3.0.7  调研工作的实施阶段宜编制调研报告，调研报告根据调适实施过程和交付结果编制，宜包括以下内容：
1.  既有公共建筑概况；
 现有用能系统运行需求；
 预检查结果及实施措施；
 成本收益分析；
 验收标准和方法；
 设备与系统评估结果；
 运行维护措施建议。
3.0.8  调适工作过程当尽量减少对建筑正常使用功能的影响，当无法避免时，应在调适方案中明确受影响的内容和范围。
3.0.9  调适实施过程中应对结果进行调适复验，复验方法及判定标准应在项目调适方案中明确，复验结果应满足调适需求书的要求。
3.0.10  调适前应进行调适预检查，宜包括以下内容：
1.  资料核查，包括设计资料核查、设备资料核查和施工过程资料核查；
 现场检查，包括符合性检查和施工缺陷检查。
3.0.11  调适工作中使用的测试仪器和仪表，性能应稳定可靠，其准确度级应不低于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的规定，所选调适仪表精度可参照附录A。
3.0.12  调适实施过程中涉及设备更换与改造等内容，其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北京市节能环保禁限目录规定，不得选用国家已明令淘汰的设备产品。
3.0.13  当调适项目所涉及的系统与设备较多或者区域较大，所取得的调适成果显著时，宜考虑进行持续调适。
3.1.1 

4 [bookmark: _Toc227681774]  围护系统
4.2 [bookmark: _Toc227681775]  一般规定
4.2.1   围护结构调适范围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墙体、屋面及地面等外围护结构；
 自然通风设施；
 遮阳和采光设施。
4.2.2   围护结构性能评估和调适内容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
 建筑整体气密性能；
 外窗及幕墙的气密性、水密性、抗风压性能、玻璃光学性能；
 自然通风设施的通风性能；
 建筑室内眩光控制；
 建筑遮阳设施的遮阳性能；
 建筑采光设施的采光性能和眩光问题。
4.2.3   围护结构调适目标应为提高其节能减碳性和适用性。
4.3 [bookmark: _Toc227681776]  外围护结构
4.3.1   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评估和调适内容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墙体、屋面及地面结构构造做法和材料；
 各类保温材料及系统的热工性能；
 热工缺陷；
 热桥；
 夏季内表面最高温度或冬季内表面最低温度；
 外墙保温系统用锚栓和基层墙体的类别的选择情况；
 气密层材料和施工情况。
4.3.2   当竣工资料信息不全或者现场检查中存在疑问的信息时，可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的规定对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气密性能相关参数进行检测。
4.3.3   应综合调适预检查和现场检测结果，评估调适后的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改善效果以及是否达到调适目标。
4.3.4   外围护结构调适中可检查和验证建筑屋面、立面采用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的可行性和潜力。
4.3.5   当外墙、屋面热工性能不满足需求时，宜采取修补热工缺陷、增加热阻、提高热稳定性等措施。
4.3.6   当外窗、幕墙热工性能不满足需求时，宜采取增加、增设或更换外窗、玻璃隔热贴膜、外遮阳等措施。
4.3.7   当外围护结构气密性能不满足需求时，宜采取加强密封或封堵，增加或更换外门窗等措施。
4.4 [bookmark: _Toc227681777]  自然通风、遮阳和采光设施
4.4.1   自然通风、遮阳和采光设施调适工作宜包括自然通风、自然采光、遮阳等被动式措施的检查、性能验证和寻优工作。
4.4.2   自然通风设施性能评估和调适内容宜包括以下内容：
1.  结构尺寸；
 安装位置；
 通风管道的密封情况；
 调节控制设施动作情况；
 运行工况。
4.4.3   当自然通风设施开展通风效果检测时，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通风效果测试与评价标准》JGJ/T 309的规定。
4.4.4   遮阳设施性能评估和调适内容宜包括以下内容：
1.  结构尺寸；
 安装位置；
 转动角度及转动的一致性；
 遮光材料的光学性能，包括太阳光反射比和太阳光直接透射比。
4.4.5   当活动遮阳设施的遮光材料开展光学性能检测时，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GB/T 2680的规定。
4.4.6   采光设施性能评估和调适内容宜包括以下内容：
1.  结构尺寸；
 安装位置；
 安装角度；
 光学性能，包括太阳光反射比和太阳光直接透射比。
4.4.7   当采光设施的遮光材料光学性能检测时，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GB/T 2680的规定。
4.4.8   自然通风设施调适宜采用扩大建筑内外自然通风开口面积，调节、增加或更换辅助通风装置等措施。
4.4.9   遮阳设施调适宜采用转动角度、转动一致性调节等措施。
4.4.10   采光设施调适宜采用调节、增加或更换采光装置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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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bookmark: _Toc227681779]  一般规定
5.1.1   暖通空调系统调适范围宜包括以下内容：
1.  空调冷热水系统、蓄冰系统、冷却水系统、定压补水系统等水系统；
1.  全空气定风量系统，全空气变风量系统，新风加风机盘管系统，送排风系统等风系统；
1.  多联机空调系统；
1.  系统形式、管路走向、管道材质、管径规格、管道坡度、保温做法等；
1.  阀门、传感器、执行器等附件规格；
1.  暖通空调系统相关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等；
1.  蓄冷系统的载冷剂、管网及蓄冷设备；
1.  其它冷热源设备、输配设备及末端设备。
5.1.2   暖通空调系统细化性能评估和调适内容应根据调适目标和具体系统形式确定，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各功能区域室内环境参数，包括室内温湿度目标及控制偏差、室内CO2浓度、特定建筑空间CO浓度；
1.  水系统设备平衡性能及管道、附件泄露堵塞情况；
1.  风系统设备平衡性能及管道、附件泄露堵塞情况；
1.  系统或设备实际运行性能；
1.  控制系统运行策略；
1.  冷热源系统能效。
5.1.3   暖通空调系统调适目标应为降低系统能耗或碳排放、提高系统能效、降低系统运营成本和提高建筑舒适性等。
5.1.4   调适工作开始前，现场安全防护措施应可靠，供电、供水、排水、通风等配套条件及清洁卫生条件应满足调适要求。
5.1.5   调适现场特种作业应符合国家和地区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调适过程中应采取保证特种作业安全的有效措施。
5.1.6   室内环境参数测试，应在暖通空调系统典型运行工况下实施，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及北京市有关标准或项目设计要求。
5.1.7   建筑物室内平均温度、湿度、风速、CO2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 18883的规定。
5.1.8   暖通空调系统调适工作实施阶段宜包括预检查、单机调适、平衡调适、联合调适、季节性调适等工作阶段。
5.1.9   暖通空调系统调适宜利用楼宇自控系统、能耗监测系统、综合能源管理系统平台，提高调适效率。
5.1.10   暖通空调系统季节性调适宜利用楼宇自控系统、能耗监测系统、综合能源管理系统平台的监测和记录功能实施。
5.2 [bookmark: _Toc227681780]  单机调适
5.2.1   冷热源机组（锅炉）、新风机组、末端装置、换热器等换热装置、水泵等输配设备的单机调适应在建筑运行阶段的典型工况下进行，并满足设计要求或用户实际需求。
5.2.2   暖通空调系统单机调适的合格指标与判定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2，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 687的规定。
5.2.3   暖通空调系统单机调适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冷热源机组（锅炉）的启停控制、制冷（热）能力、输入功率、进出水温度及保护功能；
1.  水泵、冷却塔等输配设备的流量、扬程、转速、振动噪声及变频控制参数；
1.  组合式空调机组、新风机组的风量、机外静压、盘管进出水温度、过滤器压差、风阀和水阀动作；
1.  风机盘管、变风量末端等末端设备的风量、水量、温控响应、阀门执行器动作及凝结水排放。
5.2.4   集中空调冷水系统调适方法宜采用如下措施：
1.  基于室外温度、二次冷水泵转速或建筑负荷，采用冷冻水变供水温度控制策略；
1.  以风机和制冷机总能耗最低为目标，选取冷却水供水温度；
1.  基于制冷系统整体运行效率选取多台制冷机启停策略，当负荷率为80～90%范围内，启动多台制冷机满足负荷要求；当负荷率为40～50%范围内，采用变频制冷机满足负荷要求；
1.  根据水系统管路中调节阀开度，通过改变静压设定值改变管路特性曲线，降低水泵能耗。
5.2.5   组合式空调机组和新风机组调适方法宜采用如下措施：
1.  以满足热舒适和风机、冷源综合能耗最小化为目标，调整并设定送风温度；
1.  以变风量末端箱满足所需风量和压头、风机能耗最小为目标，调整并设定风管静压；
1.  送风和回风一定风量差、空调区域保持一定正压为目标，调整并设定送分风机和回风风机转速控制设定值；
1.  对比室外新风和室内回风CO2浓度、室外空气和回风焓值、室外空气和送风温度要求，调整并设定机组新风、回风和排放风阀开度组合。
5.2.6   水泵调适方法宜采用如下措施：
1.  安装流量、压力、电力参数等测量装置，调节对应的阀门开度，使水泵流量达到额定流量，记录此工况水泵的进出口压力、进出口压力表高差、电压、电流、输入功率和功率因数等运行参数；
1.  调节相关阀门，逐一测试额定流量75%、50%、25%工况下水泵的进出口压力和输入功率；
1.  计算不同流量下的水泵扬程、效率，绘制水泵扬程－流量、功率－流量、效率－流量性能曲线；
1.  对于变频水泵，更改水泵频率，绘制不同运行频率下的性能曲线；
1.  以流量、压差、效率要求，优化水泵频率。
5.2.7   风机调适方法宜采用如下措施：
1.  调节送风量、送风管和回风管的静压值、电压、电流、输入功率、功率因数等运行参数；
1.  风量达到设计值的95%或设定目标；
1.  功率不大于设计值的90%或设定目标；
1.  运行中噪声满足设计要求或设定目标。
5.2.8   冷却塔调适方法宜采用如下措施：
1.  调节冷却塔干湿球温度、冷却水流量、冷却塔进出水温度、冷却塔风量、电压、电流、输入功率和功率因数，冷却塔的热力性能达到95%或设定目标；
1.  运行中噪声满足设计要求或设定目标；
1.  G型塔（工业型冷却塔）耗电比不大于0.05kW/（m³/h）或设定目标，其他型塔（普通型、低噪声型和超低噪声型）不大于0.035kW/（m³/h）或设定目标。
5.2.9   风机盘管或末端出风口调适方法宜采用如下措施：
1.  调节风量、送风温度、相对湿度等运行参数；
1.  当风机盘管具有风量调节功能时，宜通过风阀调节使风机盘管风量达到设计值95%或设定目标；
1.  风机盘管运行时噪音满足设计要求或设定目标；
1.  末端出风口宜避免直吹建筑人员常驻区域。
5.3 [bookmark: _Toc227681781]  系统平衡调适
5.3.1   空调风系统、水系统和供热水系统应进行静态平衡调适，并对水侧/风侧控制阀门的严密性进行检查，在相关设备单机调适完成并满足调适要求后实施。
5.3.2   空调水系统和供热水系统具备动态水力平衡调适条件的，应进行动态平衡调适。
5.3.3   空调风系统的风量调适、空调水系统和供热水系统调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GB 50365的规定。
5.3.4   系统平衡调适宜包括以下内容：
1.  空调水系统各支路和末端流量、压差、供回水温差及最不利环路核查；
1.  风系统送风量、回风量、排风量、新风量及房间压差调适；
1.  变流量系统最小流量、压差旁通、动态平衡阀或压差控制阀设定值校核；
1.  调适完成后对末端热舒适性、系统稳定性和阀门开度进行复核。
5.3.5   暖通空调水系统调适的程序和方法宜参考附录B。
5.3.6   暖通空调风系统调适的程序和方法宜参考附录C。

5.4 [bookmark: _Toc227681782]  联合调适
5.4.1   暖通空调系统联合调适，应综合考虑各系统形式和功能特点确定分部调适内容，宜在单机性能调适完成、控制系统逻辑性和功能性验证检查符合调适要求后实施。
5.4.2   暖通空调系统联合调适应包括系统运行策略验证、综合效果验证，并满足设计要求或用户实际需求。
5.4.3   暖通空调系统联合调适的综合效果验证宜在在建筑运行阶段的典型工况下进行，并满足设计要求或用户实际需求。
5.4.4   送（回）风温湿度、室内温湿度监控功能合格指标与判别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的规定。
5.4.5   暖通空调系统联合调适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冷热源机组群控、冷却塔、水泵联锁及启停顺序验证；
1.  供冷（热）温度、静压、压差、变频频率等关键设定值重置与优化；
1.  新风量、空气品质控制、经济运行模式及过渡季节运行策略验证；
1.  时间表、分区控制、夜间和低负荷运行策略、故障报警及保护联锁验证；
1.  室内温湿度、关键区域舒适性和系统能效的综合效果验证。
5.5 [bookmark: _Toc227681783][bookmark: _Toc217562052]  季节性验证
5.5.1   暖通空调系统应根据建筑实际运行季节和典型负荷开展季节性验证。
5.5.2   季节性验证至少应包括制冷季（供热季）和过渡季，每个工况宜至少连续验证5天。
5.5.3   制冷季节性验证宜包括冷水机组、冷却塔及冷却水系统协同运行效果，室内温湿度、新风量、送回风状态参数及关键区域舒适性，以及部分负荷条件下系统启停顺序、变频调节及能效变化。
5.5.4   供热季和过渡季节性验证宜包括锅炉、热泵或换热器供热能力及供回水温度控制，末端温控、分区控制和防冻保护功能，以及运行时间表、设定值和系统能效变化的优化验证。


6 [bookmark: _Toc227681784][bookmark: _Toc217561668][bookmark: _Toc217561602][bookmark: _Toc217561897]  电气和照明系统
6.1 [bookmark: _Toc227681785]  一般规定
6.1.1   电气和照明系统调适范围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工频交流电压1000V及以下的低压配电相关电气设备及系统；
 用户自管的供电电压为6kV或10kV的冷水机组；
 并网电压在10KV以内的建筑光伏工程的低压侧电气设备及系统；
 照明灯具及其控制系统。
6.1.2   电气和照明系统细化性能评估和调适内容应根据调适目标和具体系统形式确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的规定，宜包括以下内容：
1.  保护导体的连续性；
 绝缘电阻；
 极性；
 接地电阻；
 接地故障回路阻抗；
 各项保护器件的功能；
 防雷接地系统；
 变压器；
 柴油发电系统；
 低压配电干线；
 低压配电柜；
 双电源开关切换；
 电路开关切换；
 设备控制柜（箱）；
 UPS和EPS；
 照明装置；
 谐波抑制装置。
6.1.3   电气系统调适目标宜为在安全、可靠运行的前提下，降低配电损失，提高电能质量。
6.1.4   照明系统调适目标宜为提高照明质量和照明节能，根据项目建筑布局、使用功能、使用频率和建筑业主需求优化照明系统配置和运行。
6.2 [bookmark: _Toc227681786]  电气系统
6.2.1   电气系统调适应在安全、可靠运行的前提下，以降低配电损失，提高电能质量为目标。
6.2.2   当配电系统结构改变或末端负荷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及时进行配电系统调适。
6.2.3   电气系统调适优先等级，应考虑系统和设备实际运行状况，包括设备类型、能效等级、服役时间、运行时长等。
6.2.4   变压器调适宜包括能效等级、空载损耗、负载损耗等内容，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2的规定。
6.2.5   低压配电系统调适应满足设计要求或用户实际需求，宜包括以下内容：
1.  低压侧总进线、低压配电柜主要出线回路功率因数；
 无功补偿控制器设定；
 低压总进线和低压柜主要出线回路三相电压、电流、配电系统的三相负荷不平衡度；
 低压总进线处及低压柜主要出线回路的谐波值。
6.2.6   风机、水泵等设备的远程控制配电柜（变频器柜）宜进行联合调适，并包括以下内容：
1.  三相负载相序、远程控制及反馈信号二次线路的接线；
 变频器所带负载电机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额定转速等参数设置；
 远程控制方式、加减速时间、运行频率上下限、输入控制信号类型、输出反馈信号类型等参数设置；
 就地控制模式下启停控制与反馈点对点调适、频率控制与反馈点对点调适；
 远程控制模式下启停控制与反馈点对点调适、频率控制与反馈点对点调适。
6.2.7   变压器调适方法宜采用如下措施：
1.  检测低压侧总进线处功率因数，功率因数不宜低于0.9。高压侧功率因数指标符合设计或用户需求；
1.  检测低压配电柜主要出线回路功率因数。当主要回路的无功补偿容量大于100kvar且供电距离较远时，采用技术经济性分析设置就地无功补偿装置；
1.  检查现有补偿装置的有效性及投入使用情况，包括检查无功补偿控制器的设定值是否合理。测试无功补偿装置内电容器容值是否正常；
1.  检查低压总进线处及低压柜主要出线回路的三相电压、电流和配电系统的三相负荷不平衡度。三相电压不平衡度不应超过2%，配电系统三相负荷不平衡度不宜大于15%；
1.  检查低压总进线处及低压柜主要出线回路谐波值。380V电网标称电压总谐波畸变率（THDu）不应超过5%；
1.  谐波电流不应超过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规定允许值。当不满足要求时，宜采用针对性谐波抑制及谐波治理措施；系统中具有较大谐波干扰地点时，宜经技术经济性分析设置滤波装置。
6.2.8   光伏发电系统的调适内容和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规定。
6.3 [bookmark: _Toc227681787]  照明系统
6.3.1   照明系统调适应满足设计要求或用户实际需求，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的规定，包括以下内容：
1.  照度；
 照度均匀度；
 显色指数；
 眩光；
 灯具效能；
 照明功率密度；
 照明控制模式。
6.3.2   配电和照明系统联合调适应综合考虑各系统形式和功能特点确定分部调适内容，宜在单机性能调适完成并符合调适要求后实施。
6.3.3   配电和照明系统联合调适应包括系统自动控制功能验证、综合效果验证，并满足设计要求或用户实际需求。
6.3.4   照明系统调适宜对时间表控制、动静探测控制、照度感应控制、场景控制及与遮阳、楼宇自控系统联动逻辑进行验证和优化。
6.3.5   照明系统调适方法宜采用如下措施：
1.  不降低合理照明质量情况下，宜优化灯具效能、照明功率密度、照明控制模式等运行参数；
 抽检现有主要使用灯具类型的效能，当灯具效能较低时，宜经技术经济分析替换为LED等高效能灯具；
 抽检各个主要使用区域的照明功率密度，当超过照明功率密度现行标准值 时，应进行照明系统调整；
 检查各区域采用就地控制灯具的控制模式。当房间灯具数量在2盏及以上 时应采用分组控制模式，且每个开关所控制的光源数不宜多于6盏；
 宜复核系统的控制方式，分区域梳理现有系统控制方式，与业主协调、确认使用需求，并制定合理控制方式，含“时钟控制”、“照度自动调节控制”、“动静探测控制”、“区域场景控制”、“手动遥控控制”等组合，根据控制方式进行照明控制系统调适；
 间歇性使用空间，宜采用时序控制的自动调光、启停控制、人员行动感应控制等控制措施；
 具备调光能力的系统，宜根据自然采光条件及用户需求，合理调节照度。


7 [bookmark: _Toc227681788][bookmark: _Toc217562060][bookmark: _Toc217561610][bookmark: _Toc217561676][bookmark: _Toc217561905]  智能化系统
7.1 [bookmark: _Toc227681789][bookmark: _Toc217562061]  一般规定
7.1.1   智能化系统调适范围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建筑能效和碳排放监管系统。
7.1.2   智能化系统中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应进行调适，包括功能检查、修复及相关数据校准等，应确保正常运行并满足调适要求。
7.1.3   宜优先采用调适后智能化系统开展建筑其它用能系统的调适。
7.1.4   智能化系统调适目的宜为建筑用能系统日常运营、调适技术应用和管理策略的优化提供数据和监测、控制方法支撑。
7.2 [bookmark: _Toc217562062][bookmark: _Toc227681790]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7.2.1   暖通空调系统或设备监控系统调适应满足设计值和实际要求，宜包括以下内容：
1.  暖通空调自控系统软件监控功能验证，包括图形、系统流程、报表及数据正确显示和记录功能，控制和管理功能，控制参数设定功能，报警信号监测功能，数据的存储、导出和统计功能等；
 上位机及控制器的控制命令响应时间和报警信号响应速度；
 设备、网络故障自检功能；
 控制链接和通讯；
 控制参数设置功能；
 传感器精度校验与补偿；
 检测执行器与阀门、风门匹配度，动作灵活度，动作顺序与工艺设计一致性；
 系统时间表设置功能；
 冷热源顺序控制功能；
 自控系统运行逻辑设定。
7.2.2   智能照明系统调适应满足设计要求或用户实际需求，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当采用楼宇自控系统控制照明时，在中央监控平台设置并远程控制公共区域照明、庭院景观照明和立面照明并监测状态功能；
 当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控制照明时，根据区域场景需求控制区域场景照度和色温功能；
 当采用工位控制方式控制照明时，按时间表、动静探测或照度自动调节工位照度功能；
 遮阳系统光照度传感器功能和控制功能；
 遮阳和照明系统联动。
7.2.3   智能空气质量控制系统调适应满足设计要求或用户实际需求，宜包括以下内容：
1.  控制功能；
 传感器、执行器功能。
7.2.4   给排水智能系统调适应满足设计要求或用户实际需求，宜包括以下内容：
1.  生活排水系统排水泵启停控制、开关状态等点位或参数；
 高位水箱状态监测功能；
 当水泵直接给水时，管网出口压力；
 当消防水箱和生活水箱合用时，水箱溢流报警和水泵控制响应功能。
7.3 [bookmark: _Toc227681791]  建筑能耗监测和管理系统
7.3.1   能耗监测和管理系统应满足设计要求或用户实际需求，宜包括以下内容：
1.  传感器、计量仪表、数据采集设备和通信设备等系统硬件安装和连接；
 监测和管理指标等系统配置和参数设定；
 数据采集和监测功能；
 数据分析和报告功能；
 控制策略设定；
 能耗计量准确性和精度、系统响应时间和稳定性等系统性能和效率；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具备并优化时间表控制功能。
7.3.2   建筑能耗监测和管理系统可记录运行数据，建立运行数据分析模型，形成优化控制和运行策略。

8 [bookmark: _Toc227681792][bookmark: _Toc4362][bookmark: _Toc15237][bookmark: _Toc30296][bookmark: _Toc6840][bookmark: _Toc30926][bookmark: _Toc4741][bookmark: BookMark5]  可再生能源系统
8.1 [bookmark: _Toc227681793]  一般规定
8.1.1   可再生能源系统调适范围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地源热泵系统，包括地理管换热系统、水源热泵机组、末端系统及控制系统；
1.  太阳能光热系统，包括集热器、储热装置、辅助热源及控制系统；
1.  太阳能光伏系统，包括光伏组件、逆变器、并网设备及监测系统。
8.1.2   可再生能源系统调适应结合建筑用能需求和系统实际运行工况，评估系统能效、运行稳定性与经济性，优化运行策略。
8.1.3   调适过程中应对系统关键参数进行检测与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热泵机组能效比、光热系统集热效率、光伏系统发电效率等。
8.1.4   可再生能源系统调适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366、《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 50364、《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规定。
8.1.5   可再生能源系统调适目标宜为提高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效果，进一步增强建筑用能系统整体节能、减碳水平。
8.2 [bookmark: _Toc227681794]  地源热泵系统
8.2.1   地源热泵系统调适应包括地理管换热系统、热泵机组、末端系统及控制系统等功能单元的检查、测试与优化。
8.2.2   地理管换热系统调适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地理管换热器埋设深度、间距、材料及回填情况核查；
1.  换热介质流量、进出口温度、压力及换热能力测试；
1.  系统冬季取热、夏季排热能力评估；
1.  换热系统与热泵机组匹配性分析。
8.2.3   热泵机组调适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机组运行状态、制冷/制热能力、能效比（COP）测试；
1.  启停控制、负荷调节策略验证；
1.  故障报警与保护功能检查。
8.2.4   地源热泵系统联合调适应在典型工况下进行，验证系统整体能效、供回水温度稳定性、末端舒适性及控制系统响应能力。
8.3 [bookmark: _Toc227681795]  太阳能光热系统
8.3.1   太阳能光热系统调适应包括集热器、储热水箱、换热装置、辅助热源及控制系统等功能单元的检查与优化。
8.3.2   集热器系统调适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集热器安装倾角、方位、遮挡情况及连接方式核查；
1.  集热器进出口温度、流量、集热效率测试；
1.  防冻、防过热功能验证。
8.3.3   储热与辅助热源系统调适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储热水箱保温性能、温度分层情况检查；
1.  辅助热源（如电加热、燃气锅炉）启停逻辑、能效测试；
1.  太阳能与辅助热源协同运行策略验证。
8.3.4   太阳能光热系统联合调适应验证系统在不同季节、不同负荷条件下的运行效果，确保热水供应稳定、节能运行策略有效。
8.4 [bookmark: _Toc227681796]  太阳能光伏系统
8.4.1   太阳能光伏系统调适应包括光伏组件、逆变器、并网设备、监测系统等功能单元的检查与优化。
8.4.2   光伏组件系统调适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组件安装倾角、方位、遮挡情况及清洁状况核查；
1.  组件输出功率、电流、电压测试；
1.  组件串并联匹配性及热斑效应检查。
8.4.3   逆变器与并网系统调适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逆变器效率、启停逻辑、故障保护功能测试；
1.  并网点电压、频率、功率因数等电能质量参数检测；
1.  防孤岛保护功能验证。
8.4.4   光伏系统监测与数据采集系统调适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数据采集设备安装、通信连接核查；
1.  发电量、辐照度、温度等参数采集准确性验证；
1.  数据上传、显示、报警功能检查。
8.4.5   太阳能光伏系统联合调适应验证系统在不同辐照条件下发电效率、并网稳定性及与建筑用电负荷的匹配性。


9 [bookmark: _Toc227681797]  调适结果与档案
9.1 [bookmark: _Toc227681798]  调适结果评估与验证
9.1.1   调适工作完成后，应对照调适需求书中设定的目标，对调适效果进行综合评估。
9.1.2   评估内容应包括：
1.  能效提升效果：基于能耗监测数据，对比调适前后关键系统的能耗强度、能效指标变化，并进行量化分析；
 室内环境改善效果：验证室内温湿度、CO2浓度、照度等参数是否达到设计或标准要求，并评估舒适度提升情况；
 系统功能与稳定性：验证各用能系统及智能化系统是否按优化后的策略稳定、协调运行，原有故障或缺陷是否已消除；
1.  非能效收益：评估对设备寿命、运维工作量、系统可靠性等方面的改善。
9.1.3   评估方法应包括数据分析、现场测试、用户反馈调查等。
9.2 [bookmark: _Toc227681799]  调试总结报告
9.2.1   调适工作完成后，宜编制既有公共建筑用能系统调适总结报告。
9.2.2   报告内容应包括：
1.  项目概况与调适目标；
1.  调适过程综述（调适过程记录表可参考附录D中表D.0.1编制）；
1.  调适效果评估（调适措施实施效果评估表可参考附录D中表D.0.2编制）；
1.  遗留问题及后续建议；
1.  结论。
9.3 [bookmark: _Toc227681800]  调适档案管理
9.3.1   应建立完整的调适项目档案，并移交建筑业主或运营方。
9.3.2   档案内容应包括：
1.  调适需求书；
1.  调研报告；
1.  调适方案；
1.  调适总结报告；
1.  重要图纸、控制逻辑修改记录、设备参数设定清单等支撑性文件。
9.3.3   调适档案应作为建筑运行维护的核心技术文件，用于指导日常操作和未来改造。
9.4 [bookmark: _Toc227681801]  持续调适机制
9.4.1   鼓励建立持续调适机制，将调适融入建筑常态化运维。
9.4.2   可基于建筑能耗监测和管理系统，定期（如每季度、每年）对关键性能指标进行复核与分析。
9.4.3   当建筑功能、使用时间、能耗水平或舒适度出现显著变化时，应触发新一轮调适工作。


[bookmark: _Toc227681802]附录A  调适仪表精度

表A.0.1  调适中测试参数所选用测试仪器和仪表的精度要求
	测试参数
	单位
	测试仪器和仪表
	精度

	送、回风温度
	℃
	玻璃水银温度计、电阻温度计、热电偶温度计等各类温度计（仪）
	≤±0.5

	风速
	m/s
	风速仪／毕托管和微压计
	≤0.5

	风量
	m3/h
	毕托管和微压计／风速仪／风量罩
	≤5 %

	动压、静压
	Pa
	毕托管和微压计
	≤1

	大气压力
	hPa
	大气压力计
	≤2

	水温度
	℃
	玻璃水银温度计、铂电阻温度计等各类温度计（仪）
	≤±0.2（空调系统）
≤±0.5（供暖系统）

	水流量
	t/h
	超声波流量计或其他型式流量计
	≤2 %

	水系统压力
	Pa
	压力仪表
	≤5 %

	室内外空气温度
	℃
	温度计（仪）
	≤±0.5

	室内外空气相对湿度
	%RH
	相对湿度仪
	≤5 %

	噪声
	dB (A)
	声级计
	≤0.5

	照度
	Lx
	照度仪
	≤8 %

	室内外环境风速
	m/s
	风速仪
	≤5 %

	电流
	A
	交流电流表、交流钳形电流表
	不低于2级

	电压
	V
	电压表
	不低于1级

	功率
	kW
	功率表或电流电压表
	不低于1.5级

	功率因数
	—
	功率因数表
	不低于1.5级

	转速
	Cr/mm
	各类接触式、非接触式转速表
	不低于1.5级

	电阻
	MΩ
	兆欧表
	≤5 %

	谐波
	%
	电能质量分析仪
	(0-l000)A；
(4-600)V≤4 % 

	接地电阻
	Ω
	接地电阻测试仪
	(0-100)Ω
≤0.01





[bookmark: _Toc227681803][bookmark: _Toc149815253][bookmark: _Toc217562065][bookmark: _Toc187007107][bookmark: _Toc170996617][bookmark: 本规程用词说明]附录B  暖通空调水系统平衡调适方法

B.0.1  调适实施前准备工作
1.  校核水系统各分支的空调冷热水设计流量是否合理；
1.  检查水泵、新风机组、空调机组和风机盘管的水过滤器是否已清洗干净；
1.  检查空调冷热水管路的手动阀门（包括蝶阀、闸阀、静态平衡阀）是否处于全部打开状态，且阀门开度可调；
1.  检查新风机组、空调机组和风机盘管的冷热水电动阀是否可以正常工作，且处于完全开启状态；
1.  检查系统静压是否已满足防止真空和气蚀的要求；
1.  检查一、二次水泵的开启台数是否符合建筑实际要求；
1.  在水系统平面图和系统图上详细标注所需流量；
1.  准备好平衡调适所需记录表格和设备。
B.0.2  静态水力平衡的调适方法
静态水力平衡的调适方法可采用比例调节法或补偿调节法。
1.  当系统中各支路阻力数不发生变化，且均安装具有良好调节特性的水力平衡阀时，宜采用比例调节法。调适步骤为依次调节水力平衡阀，完成支管上各末端装置间的平衡调节、立管上各支管间的平衡调节、干管上各立管间的平衡调节、干管的平衡调节；
1.  当系统中可利用仪表监测基准阀压降时，宜采用补偿调节法。调适步骤为从最下游用户逆向调节，利用仪表监测基准阀压降值，动态调整合作阀开度以保持所需流量。支线内调节包括确定基准阀压降值、计算特性系数及逐步补偿调节用户阀门等步骤；支线间平衡通过分支平衡阀与主干线总调节阀协同完成。对于多主干线并联系统，需在各主干线独立调节后，以水泵出口阀作为合作阀，进行主干线间平衡调整。
B.0.3  动态水力平衡的调适方法
当系统中设置动态水力平衡阀时，宜采用动态水力平衡调适。调适步骤为根据各末端设备或支路所承担的负荷，确定各末端设备或支路所需流量，利用动态水力平衡阀调节使各个末端设备的流量均能达到负荷所需流量。


[bookmark: _Toc227681804]附录C  暖通空调风系统平衡调适方法

C.0.1  调适实施前准备工作
1.  检查、确认风机已经完成单机试运转再调适，风系统正常运行；
 检查、确认风系统各末端风口安装符合设计要求，无漏风；
 检查风系统管路的手动调节阀是否处于全部打开状态，且阀门开度可调；
 检查、确认系统防火阀处于全开状态；
 在风系统平面图和系统图上详细标注所需风量；
 准备好平衡调适所需的记录表格、仪器和设备。
C.0.2  基准风口调节法
当风系统支路较多，且风口调节装置（如调节阀、可调的风口等）较完善时，宜采用基准风口调节法。调适步骤为：
1.  将系统支路及末端调节阀全开，总阀门处于实际运行某位置；
 启动风机，初测全部风口的风量，计算初测风量与设计风量的比值（百分比），并列于记录表格中；
 在各支路中选择比值最小的风口作为基准风口，进行初调；
 先调整各支路中最不利的支路，用两套测试仪器同时测定该支路基准风口和另一风口的风量，调整该风口前的调节阀，使两个风口的风量比值近似相等。其中，风口风量测定值与设计值的允许偏差为15%；
 基准风口的测试仪器不动，将另一套测试仪器移到另一风口，调节另一风口前调节阀，使两个风口的风量比值近似相等。依次进行调节，直至此支路各风口的风量比值均与基准风口的风量比值近似相等为止；
 同理调整其它支路，各支路的风口风量调整完后，再由远及近，调整相近两支路上调节阀，使两支路风量的比值近似相等，依次完成各支路送风口的送风量和支路送风量调适；
 调节总送风道上调节阀，使总送风量等于设计总送风量，完成系统风量平衡调适，其中，系统总风量的测定值应大于设计风量10%，但不超过20%；
 调整达到要求后，应用油漆标记阀门把柄位置以固定阀位。
C.0.3  流量等比分配法
当风系统支路较少，且风口调节装置（如调节阀、可调的风口等）不完善时，宜采用流量等比分配法调适。调适步骤为： 
1.  从最不利的环路开始调节风量，测量系统末端相邻两根支管的风量，并用支管上的阀门调节该两根支管的风量，使该两根支管风量的比值与二者设计风量的比值近似相等；
1.  逐步调向风机出风段，依次测量并调节该系统其他各支路、支管的风量，使其各支路风量的比值与设计风量的比值都近似相等；
1.  测量并调整风机的总风量，使其等于设计总风量；
1.  调整达到要求后，在阀门的把柄上用油漆记上标记，并固定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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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调适过程记录表

表D.0.1  调适过程记录表
	序号
	发现问题位置/系统
	问题描述
	原因分析
	采取的调适措施
	实施人
	完成日期
	验证方法和结果

	
	
	
	
	
	
	
	



表D.0.2  调适措施实施效果评估表
	序号
	调适措施简述
	涉及的设备/系统
	年节能量（减排量）
	其他效果
	估算或评价依据与方法简述
	备注（成本/回收期等）

	
	
	
	
	
	
	



[bookmark: _Toc227681806]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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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 50034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3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GB 50364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	GB 50365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66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411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	GB/T 50801
《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GB/T 51368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5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 55016
《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	GB/T 2680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GB/T 14549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18883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 19762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2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177
《建筑通风效果测试与评价标准》	JGJ/T 309
《变风量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JGJ 343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11/T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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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要求
3.0.1  调适实施的适用条件设定。北京市201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对3 000m2以上公共建筑开展电耗管理与考核，2024年开始启动公共建筑能效评估分级管理试点，将公共建筑电耗限额管理转向全能耗分级管理，北京市已确定了了以建筑自身电耗（能耗）历史数据为主、同类建筑平均电耗（能耗）水平为辅的电耗（能耗）限额制定方法，让所有建筑均能拥有与自身用能特点相适应的电耗（能耗）控制线，以督促公共建筑提升能效，又能较好地适应不同管理对象用电水平差异。实践证明，能耗限额或相关规定指标水平，较好反映了此类公共建筑在运行阶段应有的合理能耗水平。因此，若建筑能耗水平高于本地区公共建筑能耗限额或相关规定指标水平，说明其能耗水平已高于自身能耗历史水平或高于同类建筑的平均能耗水平，具有较大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降低能耗的潜力，应考虑开展建筑用能系统的调适工作。
3.0.2  调试目标设定。既有建筑调适的工作目标和内容区别于新建建筑调适、既有建筑改造。新建建筑调适通过设计、施工、验收的过程监督和管理，保证建筑物能够按照设计和用户要求，实现舒适、安全、高效运行的程序和；既有建筑调适是通过运维管理水平提升、设备与系统校正、运行与控制策略优化来实现调适目标，不涉及或仅涉及少量的改造。当业主有意愿更换接近使用年限的大型老旧用能设备或系统，或技术经济分析显示更换大型旧用能设备或系统投入产出比更优时，既有建筑调适可以合并既有建筑改造一同进行。
3.0.6  调适方案中调适目标和范围设定。调适目标和范围可依据建筑及其用能系统设计文件和相关技术规范，也可依据建筑业主、物业单位等运行维护的实际需要，经调整、细化后确定。相关技术规范包括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等。调适需求应根据调适实施过程中新的需求和实施情况进行调整、完善、更新。
3.0.8  调适工作影响范围说明。调适工作通常避免建筑改造、设备更换或开展少量、小范围建筑改造、设备更换，通过运维管理水平提升、设备与系统校正、运行与控制策略优化来实现调适目标。调适工作过程需分析建筑用能系统在实际使用情况下能耗、能效、室内环境质量等状况，应避免或较少因调适工作造成建筑使用人数、活动水平变化对用能强度的影响，如：暖通空调系统调适工作中，因调节和更换管道和末端装置，可能影响建筑用户在建筑中的正常活动，降低用能系统负荷和能耗。
3.0.11  调适仪表性能要求。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中附录A 调适仪表精度给出了水压力、耗电量、耗油量、耗气量检测仪表准确度等级要求，其它测试仪器和仪表的精度要求参考现行国家标准《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相关规定。


4  围护结构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本体调适范围设定。既有建筑本体性能影响建筑节能、舒适、健康、安全水平，应考虑开展调适。节能方面，墙体、屋面及地面等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和气密性影响建筑供暖、空调和通风系统的热、冷负荷，是决定建筑能耗水平的重要因素，如：保温隔热性能良好的建筑，通常具有较低冷热负荷。除外围护结构对象，建筑合理采用自然通风设施、遮阳和采光设施是保障室内舒适度和健康的基础，如：围护结构结露、墙体表面冷热辐射恶化建筑功能空间室内空气质量、热环境品质，影响人体健康和舒适度；安全方面，既有建筑运行和维护不当可造成安全隐患，如：建筑外墙外保温材料开裂和脱落、门窗和玻璃幕墙掉落等安全隐患问题。鉴于以上情况，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实施了多批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建设及经验总结。建筑墙体、屋面及地面等外围护结构、自然通风设施、遮阳和采光设施等建筑本体无法满足节能、舒适、健康要求，或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应考虑进行建筑本体调适。
4.1.2  建筑本体调适内容要求。建筑本体性能的评估，宜优先查阅竣工图纸、检测报告等竣工资料。除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自然通风设施的通风性能、遮阳装置的遮阳性能、采光设施的采光性能等性能评估内容外，应考虑先评估建筑整体气密性能，再评估外窗及幕墙的气密性。建筑漏风通常由外围护结构存在缝隙或孔洞等密封措施不到位问题或送排风系统风量不平衡问题引起。可通过检查门窗开启方式和密封情况、门窗密封条安全情况、墙体缝隙和孔洞情况、通风空调系统总送风量、总排风量平衡性情况，初步评估建筑整体漏风情况。必要时，可对建筑整体气密性能进行检测和量化评估，可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中附录B或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气密性测定方法 风扇压力法》GB/T 34010进行检测。建筑整体气密性能可选择代表性房间或建筑单元进行检测，代表性房间或建筑单元可依据使用功能、层数选取，如：各房间使用功能相同的建筑，宜选取分别位于顶层、中间层（或标准层）、底层的代表性房间；同一楼层中，可实现自然贯流通风的房间宜视为一个建筑单元进行选取。外窗的气密性、水密性、抗风压性能可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现场检测方法》JG/T 211进行检测。幕墙的气密性、水密性、抗风压性能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15227进行检测。
4.2  外围护结构
4.2.2  围护结构性能检测条件设定。墙体、屋面及地面等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评估，宜优先查阅竣工图纸、材料进场验收资料、材料复验报告，钻芯取样检测报告、施工过程记录、施工日志等竣工资料，了解墙体、屋面及地面设计构造、保温材料及其他建筑材料的热工参数，通过计算热工性能参数，判断热工性能是否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T 687的要求。无法通过竣工资料获取相关热工参数的或现场检查中存在疑问的，可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对外围护结构的热工参数进行实地检测判定。
4.3  自然通风、遮阳和采光设施
4.3.3  自然通风效果检测要求说明。合理采用自然通风设施是降低建筑空调能耗，提高室内空气品质的重要技术措施，以下问题是造成通风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有效通风面积不足；运行模式与自然通风条件不符；风阀调节功能失效；自然通风器功能失效等。宜优先采用现场检查方式评估和核实自然通风设施问题，必要时可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通风效果测试与评价标准》JGJ/T 309的第4.2、4.3节对换气次数、新风量进行检测和量化评估。
4.3.4  遮阳设施调适内容设定。遮阳设施分为固定和活动遮阳设施。其中，固定遮阳设施，主要评估和调适结构尺寸和安装位置。结构尺寸应达到遮阳系数设计要求。安装位置应位于主要采光口，如：夏热冬冷地区建筑的南向、西向、东向应进行遮阳；活动遮阳设施，可分为活动内遮阳、活动外遮阳、玻璃中间遮阳，除评估和调适结构尺寸和安装位置，还应评估和调适转动运行情况和遮光材料光学性能。活动遮阳设施应按设计或实际要求转动至所需角度。遮光材料的光学性能，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GB/T 2680进行检测。
4.3.5  遮光材料性能检测要求说明。活动遮阳设施的遮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光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等光学性能参数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GB/T 2680进行检测。
4.3.6  采光设施性能检测要求说明。采光设施分为固定和活动遮阳设施。其中，固定采光设施，主要评估和调适结构尺寸和安装位置。结构尺寸和安装位置应满足设计或用户使用需求。公共建筑室内采光效果要求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的规定；活动遮阳设施，除评估和调适结构尺寸和安装位置，还应评估和调适转动运行情况，如：按设计和实际要求转动至所需转动角度。必要时，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采光测量方法》GB/T 5677对室内采光系数进行检测。
4.3.7  采光设施遮光材料性能检测要求说明。采光设施的遮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光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等光学性能参数，可依据现行公共建筑《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GB/T 2680进行检测。


5  暖通空调系统
5.1  一般规定
5.1.7  室内环境质量要求设定。暖通空调系统调适以提高建筑物室内舒适度、提升能效和降低运行费用为目标，室内平均温度、湿度、风速、CO2浓度等性能参数应满足设计要求或用户实际需要，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的规定。建筑物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与室内空气温度的差值、外墙和屋面内表面最高温度等性能参数应满足设计要求或用户实际需要，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0016相关要求。
5.2  单机调试
5.2.2  暖通空调单机性能要求设定。冷热源机组的单机调适参数宜包括机组的进、出口水温、流量、供冷量、机组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COP等；锅炉的单机调适参数宜包括进、出水温度、热水瞬时流量、燃气耗气量（燃煤量、燃油量）等燃料耗量、运行效率等；新风机组或组合式空调机组的单机调适参数宜包括机组出口（进口）风量、静压、表冷器（热水盘管）水流量及进出口水温、机组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等和新风量、回风量及送风量（组合式空调机组）；风机盘管的单机调适参数宜包括风量、送风温度、相对湿度等；风机的单机调适参数宜包括送风量、送风管和回风管的静压值、电压、电流、输入功率、功率因数等；冷却塔的单机调适参数宜包括干湿球温度、冷却水流量、冷却塔进出水温度、冷却塔风量、噪声、电压、电流、输入功率和功率因数等；变风量空调箱的单机调适参数宜包括出风风量、出口静压、噪声等；换热器等换热装置的单机调适参数宜包括一、二侧供回水温差、压差、流量等；水泵的单机调适参数宜包括的进出口压力、进出口压力表高差、流量、电压、电流、输入功率和功率因数、效率等。上述单机调适参数宜满足设计值和用户实际需要，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通用规范》GB 55015、《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2、《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GB 17981、《组合式空调机组》GB/T 14294、《水源热泵系统经济运行》GB/T 31512、《机械通风冷却塔第1部分：中小型开式冷却塔》GB 50275、《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T 7190.1，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变风量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343，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范》DB11 687的规定。
5.3  系统平衡调适
5.3.3  系统平衡条件设定。空调风系统的风量调适、空调水系统和供热水系统调适相关风阀、平衡阀等平衡调节机构的配置和功能要求，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第5.2.3节、第5.3节、第9.2.4节等的规定；空调风系统的风量调适、空调水系统和供热水系统平衡调适的性能要求，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GB 50365第4.3.3节、第5.3.8节、第5.3.10节等的规定，如：新风量宜按设计要求均衡地送到各个房间；当空调通风系统的使用功能和负荷分布发生变化，或空调通风系统温度不平衡时，应对空调水系统和风系统进行平衡调试，水力失调率不宜超过15%，最大不应超过20%；风量失调率不宜超过15%，最大不应超过20%；空调通风系统在供冷工况下，水系统的供回水温差小于3℃时（设计温差5℃），或在供热工况下，水系统的供回水温差小于6℃时（设计温差10℃），宜采取减小流量的措施，且不应影响系统的水力平衡。
5.4  联合调适
5.4.4  送风监测功能要求说明。送（回）风温湿度监控功能合格指标与判别方法，应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第13.1节相关要求；室内温湿度监控功能合格指标与判别方法，应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第4节相关要求。


6  电气与照明系统
6.2  电气系统
6.2.4  变压器性能要求设定。变压器的能效等级、空载损耗、负载损耗等性能要求，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20052中变压器3级及以上能效等级相关指标的性能要求。变压器负载率宜适中，如：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第4.3节相关规定，配电变压器长期工作负载率不宜高于85%。
6.3  照明系统
6.3.1  照明系统性能要求设定。照明系统调适中，宜将照明节能调适和质量调适相结合，考虑整理调适方案，参考设计要求按用户实际需求开展调适。照明质量要求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的规定，选取建筑主要公共空间和使用频率较高的建筑空间。


7  智能化系统
7.3  建筑能耗检测和管理系统
[bookmark: _GoBack]7.3.1  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性能要求设定。建筑能耗分项计量是建筑能耗管理的基础环节。建筑能耗分析常采用的账单分析法或测量法，采用电力、燃气、热力公司的计量表及建筑内的分项计量表，对建筑物及建筑用能系统调适前后的能耗数据进行采集，通过分析账单和表记数据，计算得到建筑物或建筑用能系统的能耗。既有建筑以下回路宜配置能耗计量仪表：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冷冻水泵、冷却塔、冷却水泵、热水循环泵、电锅炉主要设备的配电回路，供热系统的循环泵、定压泵、补水泵、燃气锅炉主要设备的配电回路，租赁使用场所及独立经济核算的单元配置电子式电能计量装置；市政供气管网引入管，建筑冷热源（锅炉）及厨房餐厅用气管；市政给水管网引入总管及厨房餐厅的供水管。
7.3.2  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数据使用要求设定。建筑能耗运行数据分析模型对用能系统运行优化具有重要支撑作用。运行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影响建筑能耗运行数据分析模型的准确性和泛化性。通过系统、科学记录用能系统运行数据，提高运行数据质量和数量，可采用数据挖掘、强化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和数字孪生技术，分析建筑用能系统运行状况并形成优化控制和运行策略，有望进一步优化其整体运行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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